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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市场秩序的认定与处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概述 

第一条 扰乱市场秩序，是指以任何方式，刻意规避商城的

各类规则或市场管控措施，或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使用商

城官方资源的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的，每次扣 12 分；情节

特别严重的，每次扣 24分。 

 

第二章 认定 

第二条 扰乱市场秩序，包括以下两类行为： 

（一）刻意规避商城的管理措施； 

（二）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或使用商城官方资源。 

第三条 刻意规避商城的管理措施，包含但不限于：订立虚

假合同刻意规避商城监控、使用恶意程序扰乱商城系统对商

户违规行为的稽查，使用恶意程序伪造销量或评论等。 

第四条 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或使用商城官方资源，包含但

不限于：发布误导消费者的商品信息或广告信息（如可能是

商城最低价）、利用商城团购或秒杀活动刻意压低商品价格

（如刻意压低新上市商品价格）、使用恶意软件获取商城优

惠（如使用秒杀机器抢购秒杀商品、使用恶意软件获取商城



积分或优惠券）、恶意点击竞争对手付费广告等。 

第五条 扰乱市场秩序认定的相关解释： 

（一）用户行为直接或间接造成商城交易市场秩序紊乱，造

成商城无法正常购物或误导会员错误购物，损害商城各参与

方利益的行为； 

（二）情节严重 实施扰乱市场秩序行为手段恶劣的、获利

金额较大的、造成不良后果的，均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第三章 处理实施 

第六条 扰乱市场秩序的处理：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经认定成

立，商城将根据情节严重对会员予以违规扣分和违规纠正等

处罚。 

（一）违规扣分：每次扣 12 分；情节特别严重的，每次扣

24 分。 

（二）违规纠正：扰乱市场秩序的，商城将取消其通过不当

方式获得、使用的官方资源。 


